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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花蓮簡易庭(含玉里) 102 年花簡字第 13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8 月 0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排除侵害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02年度花簡字第134號

原　　　告　林萬川

被　　　告　馬可浡羅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張宜婕

訴訟代理人　凌爾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02年7月1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花蓮縣花蓮市○○路○○號馬可浡羅大廈一樓通往地下室

一樓之樓梯通道阻礙物（桌椅及木板鐵皮隔間）清除，並不得妨

害原告通行。

訴訟費用新台幣4,300元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九，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得假執行。如被告以新台幣50,000元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一）被告應將坐落花蓮

    縣花蓮市○○路○○號馬可浡羅大廈一樓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

    梯通道之阻礙物（桌椅及木板鐵皮隔間）清除，並不得妨害

    原告通行；（二）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花蓮市○○路○○號馬

    可浡羅大廈地下室一樓之物品清除，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三）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

    民國102年6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時，被告訴訟代理人稱因大

    樓無多餘公共空間，且地下室荒廢沒用，所以才將垃圾分類

    與資源回收物暫置地下室，每個星期清理一次，但目前請住

    戶將資源回收物品直接拿到對面的資源回收站回收，所以地

    下室已無任何堆置物品等語，原告就此部分之事實復不爭執

    ，並於同年7 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將上開聲明第二項清除地

    下室一樓之物品部分撤回，且其撤回部分亦經被告同意（參

    卷頁79），於法核無不合，自應准許，先予敘明。

二、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花蓮市○○段○○○○○號所有權人，其為馬可浡羅大樓

    住戶之一。查該大廈一樓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通道及地下

    室一樓為公共空間，任何人均不得擅自佔據或阻礙通行，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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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竟設置木板、鐵片隔板將樓梯通道阻隔，並放置一組桌

    椅阻擋，被告上開未經住戶同意即擅自占用及阻擋等行為，

    均已妨礙住戶占有使用與通行之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第962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除去侵害，並將占用與

    阻擋使用之共用部分返還原告或全體大廈住戶。又馬可浡羅

    大廈地下室一樓編號四號之機械式車位乃訴外人林昭明讓與

    原告占有使用，原告於該私人停車位範圍內堆放具有價值之

    裝潢材料（價值約5 萬元），未占用到公共空間，亦不影響

    他人，被告竟擅將原告所有之裝潢材料丟棄，其向被告理論

    及聲請調解均未獲置理，被告所為已不法侵害原告權利，爰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等語。

(三)並聲明：

  1.被告應將坐落花蓮縣花蓮市○○路○○號馬可浡羅大廈一樓通

    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通道之阻礙物（桌椅及木板鐵皮隔間）

    清除，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2.被告應給付原告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

(一)被告為保障全體住戶之生命、財產安全，於 101年10月依法

    向花蓮縣消防局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經消防局人員複檢

    後要求被告將堆積於七號車位及斜坡通道之腐朽易燃雜物移

    除，否則將依法開立罰單，由於本大廈停車場因設計不當，

    交屋至今均無法使用，故請求能否免除，但消防局表示該停

    車場雖未停放車輛，惟仍然是法定避難處，且七號車位之易

    燃雜物對於消防局檢測消防幫浦馬達也有妨礙，所以必須將

    堆積於七號車位及斜坡通道的易燃雜物移除。基此，被告遂

    要求管理人員逢人便詢問該批易燃雜物主人為誰，但毫無所

    獲，故於次月（11月）19日張貼公告請求堆放易燃雜物的住

    戶能自行移除，同時也請求擁有車位之住戶能影印車位權狀

    ，以利被告整合修繕事宜，時至年底，礙於消防隊複檢將至

    恐生罰單而累公共基金，始委請廠商以友情價將該批易燃雜

    物移至本市掩埋場。原告雖稱該車位之使用權已經訴外人林

    昭明讓與原告，但未見讓與之證明，另被告所移除之易燃雜

    物乃堆置於七號車位，依原告所提供之停車位買賣契約書第

    七條敘明該車位是上層車位而非下層車位，換言之，原告堆

    置雜物之處所實非屬其專有之七號車位。

(二)又本大廈通往地下室的通道有三處，一為停車場入口，另兩

    處則在一樓通道設置樓梯，其中一個樓梯因原始設計不良，

    容易造成路過之住戶摔落地下室之虞，因此在多年前已封閉

    ，另一處樓梯則隨時保持通暢。由於被告為提供全體住戶居

    家安全及服務品質提升，長久以來均有聘僱管理人員，但大

    廈原始設計並未預留管理室空間，所以在未妨礙住戶通行及

    逃生路線的條件下，於權衡利弊後決議利用封閉多年的廢棄

    樓梯空間加以利用，做為管理人員辦公處所，以維護多數人

第 2 頁



    利益。

(三)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原告主張其為馬可浡羅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被告未經住

    戶同意，擅將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以木板及鐵片隔板將樓

    梯通道阻隔，並放置一組桌椅等事實，業據原告提出建物登

    記第二類謄本、馬可浡羅大廈樓梯通道之照片為證，且為被

    告所不爭（參卷第10頁、第6 頁、第60頁），堪信為真實。

    至原告主張被告未經住戶同意於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設置

    木板及鐵片隔板將樓梯通道阻隔，並放置一組桌椅（下稱系

    爭樓梯通道），已妨礙原告占有使用與通行權利；又被告擅

    將原告放置於地下室編號四號之機械式車位上之裝潢材料丟

    棄，致使原告受有損失，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

    962條及第184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除去侵害，以

    及請求被告賠償物品遭丟棄之損失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分別以上開情詞置辯，原告請求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

(一)被告應將馬可浡羅大廈一樓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通道之阻

    礙物（桌椅及木板鐵皮隔間）清除，並不得妨害原告通行：

  1.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款規定：「共用部分：指公

    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

    而供共同使用者。」、同條第9 款規定：「管理委員會：指

    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

    ，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

    。」。又同條例第10條第2 項前段規定：「共用部分、約定

    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同條列第36條規定：「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

    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及共用部

    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

    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

    議。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六、住戶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之協調。七、收益、公共基金及其他

    經費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八、規約、會議紀錄、使用執照

    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

    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件之保管。九、管理服務人

    之委任、僱傭及監督。十、會計報告、結算報告及其他管理

    事項之提出及公告。十一、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及其附

    屬設施設備之點收及保管。十二、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

    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

    。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但依同條例第

    11條第1 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

    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是以，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之權責，僅在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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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暨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而已，並對於公寓大廈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有修繕、管理、維護之權責及義務，對

    於前開條例或規約未予規定或授權之事項，本無決定之權能

    。

  2.被告辯稱地下室停車場因設計不當，自交屋至今均無法使用

    ，故地下室處所並無原告個人可堪用之物，且系爭樓梯通道

    也因原始設計不良，有造成路過住戶摔落地下室之虞，因此

    在多年前已封閉，另一處樓梯則隨時保持通暢，被告將封閉

    之樓梯通道加以利用作為管理人員辦公之處，係為維護多數

    住戶利益云云。然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第2項前段規定

    ，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

    之。查系爭樓梯通道非屬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而供各住

    戶通行使用，自屬大廈之共用部分無疑。又系爭樓梯通道乃

    一樓通往地下室的二個出入口之一，雖地下室停車場因設計

    不當而未能停車使用，然除有部分住戶專有之車位外，並有

    消防設備、蓄水池、發電機以及台電配電室等機具設備存在

    （參卷第67頁反面），且屬於法定避難空間，則為因應可能

    事故的發生以及公共設施之日常檢修，自有保持出入通暢之

    必要，本不適宜以尚有他處可供通行或住戶顯少使用地下室

    為由即任意封閉；況且，管理委員會對於共用部分雖有修繕

    、管理、維護之責，但對於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

    重大修繕或改良等事項，仍需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始

    得為之。系爭樓梯設置目的既在供出入通行之用，被告僅能

    在原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內執行修繕、管理、維護工作

    ，即使系爭樓梯通道有通行安全之虞，也應採取設置警示標

    語提醒住戶注意安全，或設置柵欄防止摔落意外發生等合宜

    之措施，然被告卻將樓梯封閉改置為管理人員辦公處所，顯

    違反系爭樓梯通道及防空避難室之正常、安全使用狀態，逾

    越其對共用部分僅得為一般修繕、管理、維護之權責，且封

    閉系爭樓梯通道改置管理人員辦公處所，已悖離該共用部分

    原設置目的，此攸關住戶通行及住的安全，屬於前揭條例第

    11條第2 項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之事項，被告並無自行

    決定之權責。

  3.至被告稱其係依據規約第7條第3項「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

    分之使用管理事項，本規約未規定者，得授權管理委員會另

    訂使用規則」之約定，及前揭條例第36條第2 款規定，將廢

    棄空間加以利用。然前揭規約所稱之使用管理，及條例所稱

    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應限於不變更共用部分設置目的及

    通常使用方法，亦即不違反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之前提下，對

    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之「使用管理」、「維護、修繕

    及一般改良」而言。被告封閉系爭樓梯通道並設置辦公桌椅

    充作管理人員簡易辦公處所，實已改變該共用部分用途，且

    有礙大樓住戶使用使用通行之權利，屬於前揭條例第11條第

    1 項所指對於共用部分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本不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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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擅斷，應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後始能進行封

    閉或改良。被告既自承封閉系爭樓梯通道以及在該處設置桌

    椅充當管理室之行為並未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參卷

    第78頁反面），自難認被告前揭使用管理係合於規定及法令

    規定。

  4.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為馬

    可浡羅大廈住戶，對於大廈共用部分自有使用之權利，被告

    未經馬可浡羅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擅將系爭樓梯通

    道封閉，並在其上設置桌椅充作管理人員辦公處所，已變更

    樓梯設置及使用之目的，並妨害原告就系爭樓梯通道使用及

    通行之權利，影響原告就房屋及地下室停車位所有權行使之

    圓滿，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將馬可浡羅大

    廈一樓通往地下室一樓之樓梯通道阻礙物清除，並不得妨礙

    其通行，於法有據，自應准許。原告就此訴部分併主張依民

    法第962條規定，本院既准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規定為

    其勝訴判決，即無庸就原告依民法第962 條規定請求有無理

    由再為論述，附此敘明。

(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因裝潢材料遭丟棄而損失之5 萬元，並無

    理由：

  1.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之成立，應具備加

    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

    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等要件，若任一

    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

  2.原告主張馬可浡羅大廈地下室編號四號之機械式車位乃其子

    林昭明所有，林昭明已將該車位讓與原告占有使用，原告於

    該私人停車位範圍內堆放具有價值之裝潢材料，未占用到公

    共空間，亦不影響他人，被告竟擅將其丟棄，實已不法侵害

    原告權利，並提出停車位買賣契約書、停車位使用切結書等

    件為憑（參卷第9 至19頁）；惟查，原告所提停車位買賣契

    約書雖載有乙方柏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名稱、住址與電話，

    但並未蓋有該公司以及代表人之大小章，契約上亦無填具甲

    方之資料，且停車位使用切結書上之立切結書人欄部分也完

    全空白，訴外人林昭明是否已合法取得系爭停車位所有權，

    已有可疑；況原告稱其係自林昭明處合法受讓編號四號停車

    位之使用權，亦未見原告提出書面或其他證據可佐，僅稱其

    與家人共有三個車位，車位所在地是在那附近（指放置物品

    處所），其放置物品的車位應該是林昭明的車位，然依原告

    提出之停車位買賣契約書記載，林昭明所買受編號四號車位

    ，係位於上層，與原告所述遭被告棄置之裝潢材料係堆積於

    下層車位乙情並不相符，是原告對於堆置裝潢材料的車位是

    否為自己或家人所專有，亦難確定。況且，原告將車位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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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置雜物長達數年之久，亦有違反前揭條例第15條第1 項「

    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

    部分，不得擅自變更。」之規定，依前揭條例第36條第5 款

    規定，被告自得制止之。

  3.而被告抗辯其係基於消防局檢測人員要求，將堆積於七號車

    位及斜坡通道之腐朽易燃物委由廠商清運丟棄，其在移除前

    有請管理人員詢問是否有住戶知悉物主，但無下落，才又張

    貼公告請求物主能自行移除，亦無結果等情，業據其提出 1

    01年10月16日花蓮縣消防局第一大隊花蓮分隊受理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收執單、馬可浡羅大廈管理委員會 1

    01年11月19日公告及102年1月份廠商請款單等為證（參卷第

    42至44頁）。由上開書證可知被告於 101年10月16日接受消

    防檢測後，於同年11月19日張貼公告要求住戶清除堆放於停

    車位之雜物，隨後才於102年1月委請廠商清運堆置物品，適

    證被告為維護大樓消防安全，並符合消防法規要求，才將堆

    置於地下室的物品清除，此一作為符合前揭條例第36條第2

    款「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第

    3 款「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及環境維護事項。」、第12

    款「依規定應由管理委員會申報之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之申報及改善之執行」之職務行為。而被告於清運

    前既曾以口頭詢問併張貼公告之方式要求物品所有人移除雜

    物，已盡通知之義務，其事後委託廠商移除有礙於消防安全

    之雜物，係為維護絕大多數住戶消防安全之利益，為適法之

    職務行為，難認有何不法。原告雖稱其未被詢問是否於地下

    室車位堆置物品，也未曾看過公告，然若被告未先行公告等

    待物主出面，大可於消防檢測後擇日直接清運，也不必待至

    二個多月後才處理，此或許是管理員未遇原告，或許是原告

    未注意公告內容，然不能因原告未知公告內容即謂被告未盡

    通知義務。則被告清運地下室停車位雜物行為既屬於就防空

    避難室執行消防安全改善之職務行為，難謂為不法。再者，

    原告稱其遭棄置之物為裝潢材料，然據其所陳已放置約8、9

    年之久，是否屬有價值之物、保存狀態如何、市場價值多寡

    ，均有未明，亦未見原告舉證，經本院命其補正，仍未據提

    出，實難僅憑其空言主張遭丟棄之物品價值約5 萬元，即認

    其主張為可採。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告給付

    損害賠償5 萬元，洵屬無據，應予駁回。

  4.綜此，被告所為清運停車場堆積雜物為執行職務之行為，核

    無不法，且原告亦未能就其所受損害及數額部分舉證以實其

    說，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之主張尚難憑採，故原告依侵

    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5 萬元，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就如主

    文第一項所示共用部分之阻礙物清除，並不得妨害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通行之部分，應屬有據，應予准許；另原告主張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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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行為部分，請求被告給付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部

    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原告勝訴

    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免為假執行宣告，本院審酌被告利用樓梯通道內縮空間

    形成管理室之相關施工費用，及其因假執行即受之不利益，

    准被告於供擔保金5 萬元後，免為假執行。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3款、第392條第2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2     日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花蓮簡易庭

                               法      官  劉雪惠

上列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按「上訴利益額」

「百分之1.5 」繳納上訴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8     月    2     日

                               法院書記官  王馨瑩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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